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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車及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置設立許可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緊急醫療救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機關(構)或公益團體(以下稱團體

)。但設置軍用救護車之軍事機關不在此限。 

第三條  機關(構)或團體申請設置救護車，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相關文件及登記費，向所在地衛

生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變更登記時，亦同。 

前項應檢具之文件，由各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許可救護車設置或異動時，應通知公路監理機關。 

第四條  機關(構)或團體取得設置救護車或變更登記許可後，應持許可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登

檢領照或變更登記。 

公路監理機關發給救護車牌照時，應將核准車號通知原許可之衛生主管機關。 

第五條  救護車設置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年，效期展延應於期滿前二個月內，檢具第三條第二項所

定之文件、行車執照及登記費，向原許可之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前項展延效期為一年，期滿申請再展延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六條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許可設置救護車，應建立檔案，登載下列事項： 

一、設置之機關（構）名稱、地址、負責人及救護車管理人（以下稱管理人）之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救護車設置許可日期及字號。 

三、救護車種類。 

四、救護車字號。 

五、救護車牌照號碼、廠牌、型式、引擎號碼、車身號碼、出廠年月、購入日期、行車

執照指定檢驗日期及登記營業之區域範圍。 

第七條  設置救護車之機關(構)應置救護車管理人一人，管理救護車執行勤務有關 

事項。 

管理人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醫師或護理人員。 

二、高級救護技術員。 

三、有三年以上服務經驗之中級救護技術員。 

管理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應即指定合格之代理人，並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日內報

請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代理人之代理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第八條  設立救護車營業機構，應檢具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及設立計畫書向所在地衛

生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繳交審查費。 

            前項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地址。 

二、負責人及管理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 

三、救護車及救護人員設置數。 

四、足以容納設置之救護車數量之停車處所圖說。 

五、營運區域範圍。 

六、其他有關營運規畫事項。 

前項第三款所置救護車數應達六輛以上，救護人員數應達十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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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申請設立救護車營業機構應自許可日起六個月內，完成設立計畫書所載事項，並檢具登記

費、執照費及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文件申請實地查核，經查核通過後，由該地方衛生主管機

關發給開業執照。 

前項開業執照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機構負責人及管理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住址及管理人之醫事人員

證書或救護技術員證書字號。 

三、救護人員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其救護技術員資格。 

四、救護車之數量及牌照號碼、廠牌、出廠年月、型式、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五、營運區域範圍。 

六、救護車停車處所。 

前項登記事項如有變更時，應自變更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原許可之衛生主管

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救護車營業機構應將開業執照懸掛於明顯處。 

第十條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對有跨區域營運之救護車營業機構設立許可之申請案件，應會商各相關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審查。 

第十一條  救護車營業機構應以公司組織經營並應定名為○○○救護車公司。 

第十二條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救護車營業機構之開業執照，應副知所在地公路監理機關

及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第十三條  設置救護車之機關（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原許

可設置之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一、機關(構)之名稱、負責人、地址變更。 

二、救護車停止或恢復使用。 

三、機關(構)停業、歇業、裁撤或解散者。 

四、救護車受註銷牌照處分或繳銷牌照者。 

五、救護車過戶者。 

救護車設置機關（構）應持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變更登記文件，向公路監理機關辦

理相關異動登記。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許可救護車異動時，應通知公路監理機關。 

第十四條  救護車設置機關(構)應於其救護車明顯處張貼收費標準。 

第十五條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得請設置救護車機關（構）對其人員配置、救護車裝備、相關收費、

衛生安全、出勤作業紀錄等提出報告或提供相關資料。 

第十六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設有救護車之機關（構），應自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依

本辦法之規定辦理設置或設立登記。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